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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标准的附录A、附录B和附录C为规范性附录。

本标准由石油工业安全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:中海石油 (中国)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李开荣、李昭文、丁光华、何国平、魏益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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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上石油设施应急报替信号规定

1 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海上石油设施在发生火普、井喷、油气泄漏、硫化氢泄漏、溢油、人员落水、遇险
求救和弃平台时的应急报替信号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海上石油勘探开发的移动式和固定式平台、油气生产设施、浮式生产储油装

置、输油 (气)码头和人工岛等海上石油设施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 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

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   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

    IS0 13702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海上设施火灾与爆炸控制及缓解措施要求与指南

    海洋石油作业硫化氢防护安全要求 中国海洋石油作业安全办公室 1989年4月5日颁发实施

3 信号规定

3.1 标志信号

3.1.1海上石油设施应备有符合 《海洋石油作业硫化氢防护安全要求》规定的长方形标牌和三角形

红旗，标牌上写有 “硫化氢”和 “HZ S"字样。

3.1.2海上石油设施应备有表B. 1中符号描述的标识。

3.2 视觉信号

    海上石油设施发生险情的类别及相应的视觉信号 (灯光)，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。
3.3 听觉信号

    海上石油设施发生险情的类别及相应的听觉信号，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。

4 报.方法

4.1标志报.

4.1.1 当空气中H2S浓度达到75mg/m' <50ppm)时，应悬挂出3.1.1所述的标牌 (字面朝海)，

并升起红旗。

4.1.2 应将3.1.2所备的标识张贴在醒目易见的场所。
4.2 视觉报.

    应通过固定安装在海上石油设施各处的状态灯来显示附录A要求的信号。
4.3 听觉报.

4.3.1 应能通过手动报警按钮报警。

4.3.2 应能通过传感器自动触发报警。

4.3.3 附录B中的报普信号应切人公共广播系统。
4.3.4 选用适用的其他声响报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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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广播报警

4.4.1 通过公共广播系统用语音11整个石油设施报警

4.4.2 安装在海上石油设施的各有关部位的报警电话，应切人公共广播系统发出语音报警。

4.4.3 应按GB 50116的规定，在环境噪声大于60dB (A)的场所设置的扬声器，在其播放范围内
最远点的播放声压级应高于背景噪声15dB (A),

5 国际常用应急报警信号

    除使用附录A和附录B的应急报警信号外，海上设施亦可参照ISO 13702，简化应急报警信号设

计 (见表Gl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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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 录 A

(规范性附录)

视 觉 信 号

视觉信号见表A. 1

表A.1 视觉信号

信 号 名称 颜色及设备 状 态 时 间

火警 红色灯 闪烁

井15. 红色灯 闪烁

硫化氢泄漏 (油气泄漏) 黄色灯 闪烁

溢油 黄色灯 闪烁

弃平台 薇色灯 闪烁

遇险求救

红光降落伞火 箭、橙色烟雾、

手持红色火焰、无线电示位标、

雷达应答器

7依据设备的要求使用;

2在救生艇和救生筏上可利用日光

信号镜反射 日光发出两短一长的莫

尔斯求救信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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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 录 B

(规范性附录)

听 觉 信 号

听觉信号见表B. 1,

表B. 1 听觉信号

信 号 名称 声 响 特 征 符 号 描 述 说 明 时 间

火警 连续短声

信号周期为2s

短鸣 Is

停 Is

井喷 一短声两长声

信号周期为12s

短鸣 is

停 is

长鸣 3s

停 is

长鸣 3s

停 3s

硫化氢泄漏

(油气泄漏)
一短声一长声

信号周期为8s

短鸣 is

停 Is

长鸣 3s

停 3s

弃平台信号 七短声一长声

信号周期为20s(连续直到全休

      人员撤离平台)

短鸣 is

停 is

短鸣 is

停 is

短鸣 is

停 is

短鸣 Is

停 is

短鸣 Is

停 Is

短鸣 Is

停 I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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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B. 1(续)

信 号 名 称 声 响 特 征 符 号 描 述 说 明 时 间

弃平台信号 七短声一长声

短鸣 is

停 Is

长鸣 3s

停 3s

溢油
一短声两长声

  一短声

信号周期为 14s

短鸣 Is

停 Is

长鸣 3s

停 Is

长鸣 3s

停 is

短鸣 is

停 3s

人员落水 三长声

信号周期为14s

长鸣 3s

停 Is

长鸣 3s

停 is

长鸣 3s

停 3s

解除信号 长鸣 至少3m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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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附 录 C

    (规范性附录)

国际常用应急报，信号

国际常用应急报警信号见表C. 1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C1国际常用应急报.信号

报 警 类 型 听觉报警信号 视觉报警信号

有毒气体泄漏 固定频率的连续信号 红色闪光信号 (受影响区域)

弃平台 变化频率的连续信号 黄色闪光信号

其他应急报警 固定频率的间歇信号 黄色闪光信号


